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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48 号

申请人：王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应急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的(穗花)

应急罚[2021]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撤销（穗花）应急罚[2021]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关于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作出的(穗花）应急

罚 (2021)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现申请人对该决定不

服在复议期内特向贵府提出行政复议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本决定书主体认定错误，申请人仅为汪某某雇请劳

务工人，不是本案的施工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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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12月 19日申请人及申请人妻子焦某某受第三人

汪某某雇佣，前往广州市花都区 XX 街 X 栋 X 房处为第三人

叶某某 1 安装阳光房玻璃房顶。申请人此前并不认识叶某某

1，申请人从接收工作到到达现场都是与汪某某进行联系，

关于报酬也是汪某某与申请人进行沟通；现场的材料和施工

要求均是由汪某某提供，申请人及妻子只带了最基本的工具

前往。在申请人和妻子工作过程中，因为阳光房的玻璃房顶

处有一处因汪某某提供的玻璃尺寸不对没有安装，导致存在

一处镂空处，申请人妻子焦某某在工作过程中，在镂空处不

慎踏空，从玻璃房顶处跌落，造成受伤。申请人妻子在受伤

后立即送往了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，在 2021 年 1 月

19 日因抢救无效死亡，死因为创伤性脑疝。

2021 年 8 月 17 日申请人以第三人汪某某、叶某某 1 为

被告，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

纷一案，2021 年 9 月 7 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，

案号（2021）粤 0114 民初 15XXX 号；在 2021 年 10 月 28 日，

本案第一次庭审，在庭审过程中，第三人叶某某 1 的代理人

表示，叶某某 1 将广州市花都区 XX 街 X 栋 X 房处的装修工

程发包给了具有施工资质的装修公司（具体名称未透露）。

装修公司将涉案物业阳光房的玻璃房顶的材料采购和安装

工程发包给了第三人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。第三人广州

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在承包工程后，在仅提供了玻璃材料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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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且提供的玻璃尺寸不对，导致玻璃房顶存在镂空处）就将

涉案的阳光房玻璃房顶安装工程违法分包给了第三人汪某

某，汪某某在承接工程后，又雇佣了申请人前去安装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只是汪某某雇请的雇工，受雇与妻子

前往事故地点进行工作，不是本案的施工方，不是施工责任

主体。

二、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为施工方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

依据。

申请人只是受汪某某雇请，并非承包了涉案阳光房玻璃

房顶安装工程的施工方。申请人与汪某某之间没有签订《承

包合同》，并非承包关系。死者焦某某是申请人的妻子，申

请人与妻子在当时只是夫妻在一起共同工作，申请人并没有

雇请妻子，也不需要向妻子支付报酬，只是普通的夫妻共同

劳作，又怎么会变成申请人承包了汪某某的工程并安排了妻

子焦某某施工呢。另外本案中，装修公司将阳光房的玻璃房

顶的材料采购和安装工程发包给了第三人广州市某某门窗

有限公司后，第三人将安装工程违法分包给了不具有施工资

质的个人汪某某，该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《建筑法》的规定；

汪某某安排不具有高空作业资质的申请人前来进行作业也

违反《建筑法》的规定。且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是否具

有施工资质至今也没有查明。

申请人认为，从本案各主体的关系来看。本案涉案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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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由叶某某 1 发包给了装修公司承包施工。装修公司承包后

将阳光房工程专业分包给了第三人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

司，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将玻璃房安装工程违法分包给

了第三人汪某某，第三人汪某某雇请了申请人进行施工。其

中承包工程的装修公司与第三人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

是否存在违法分包还需要看双方之间有无签订《专业分包合

同》以及第三人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是否具有施工资

质。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上来说，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方要

么是装修公司，要么是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，要么是汪

某某，均与申请人没有关系。

另外，本案中申请人只是被雇佣的工作人员，对于施工

现场并没有管理权限，本案的涉案工程是由装修公司承包，

在施工现场也有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；申请人及妻子工作的

阳光房工程则是由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分包，现场的材

料也是由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提供。因此装修公司和广

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才是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。施工现场

未设置明显警示和未采取相应防护措施，未为高空作业人员

提供合格安全帽等必备的安全防护设备等均是装修公司和

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的责任，被申请人将上述责任归于

申请人没有任何依据。关于未安排持有高空作业特种作业操

作证的从业人员施工一事。首先，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

将安装工程劳务分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汪某某就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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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违法分包。汪某某雇佣申请人，申请人也没有任何高空作

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，申请人妻子与申请人一起工作是一个共

同行为，并不存在申请人命令或安排申请人妻子工作的情

况。因此，汪某某雇佣申请人进行安装工程就已经属于持有

高空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施工。

三、死者与申请人之间系夫妻关系。被申请人作出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极不合理。

从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理由来看，被申请人认为，申请

人承包了涉案工程并安排了死者焦某某进行高空作业，导致

了死者的死亡。将死者妻子的死亡统统怪罪在申请人身上，

让申请人既要承担丧妻之痛还要承担事故责任。汪某某雇请

申请人进行玻璃安装，工程量本身就不是申请人一人能够做

完的，死者与申请人作为夫妻，为了尽快完成作业一起工作

是非常正常的事，被申请人原认定死者是申请人派道安排过

来工作的，将申请人与死者的关系类比为雇主与雇工的关

系，违反常理。

安装作业是死者与申请人的共同行为，且该行为汪某某

也好、叶某某 1 也好、装修公司也好、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

公司也好都没表示异议。代表上述主体是认同申请人与妻子

共同作业的行为的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（穗花）应急

罚 (2021）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存在主体认定错误，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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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所认定的内容也极不合理。且在认定过

程中，并未参考申请人的意见，仅根据汪某某、广州市某某

门窗有限公司和叶某某 1的意见就作出对申请人不利的处罚

决定，忽略了汪某某、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和叶某某 1

在本案的责任，极不公正。故此申请人特提出复议申请，请

求予以支持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

凿、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、处罚幅度适当，应予

维持。

一、基本调查情况

广州市花都区某某街某某号别墅（以下简称“某某别

墅”）的业主叶某某 2 委托其父叶某某 1 将别墅的设计、水

电、泥水工程发包给广州某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并签订了

工程合同；叶某某 1 将别墅的门窗及阳光棚的制作安装发包

给了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，未签署工程合同，但有广州

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开具的订金收据，收

据里面有具体的门窗（含阳光棚）的制作项目和单价。

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承接了别墅的门窗采购安装

后，将部分门窗和阳光房工程的设计、生产、送货及安装向

汪某某代表的佛山市某某门窗 2 有限公司整体采购完成，汪

某某提供了佛山市某某门窗 2 有限公司出具了《某某门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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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订单表》，双方未有签署合同，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

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某通过转账支付，将 50000 元订金支付给

佛山市某某门窗 2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赵某某。

在本次事故涉及的阳光房工程中，汪某某在接到广州市

某某门窗有限公司的委托意向后，到现场测量数据提供给佛

山市某某门窗 2 有限公司进行设计，然后将佛山市某某门窗

2 有限公司设计好的效果图报给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和

叶某某 1。经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和叶某某 1 同意后，

佛山市某某门窗 2 有限公司按照设计图纸进行生产，并将生

产好的产品送至别墅，佛山市某某门窗 2 有限公司向汪某某

提供的《某某门窗.销售订单表》未包括安装，阳光房的安

装工作由汪某某独立组织人员进行安装施工。汪某某在佛山

市某某门窗 2有限公司合作的过程中按订单业务金额收取一

定比例的费用。

在本次事故涉及的阳光房工程中，汪某某将阳光房工程

的安装作业转包到王某某，由王某某自行组织人员实施安装

作业，汪某某未与王某某签署工程合同。

王某某承接了工程后，安排了自己施工队的人员一起施

工，但事故发生当日，只有王某某和焦某某到现场施工。2020

年 12 月 19 日，王某某和焦某某到某某别墅三楼楼面的阳光

棚顶面打防水胶。王某某和焦某某站在阳光棚顶面玻璃上，

王某某负责打胶水，焦某某负责用刮片把不平的胶水刮平。



第 8 页 共 15 页

在 17 时 30 分左右，焦某某在作业时不慎踩在阳光棚顶面没

有安装玻璃处，摔落到三楼楼面平台。

事故发生后王某某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和“110”报

警电话，大概过了 15 分钟，“120”救护车到了事故现场，

医护人员检查了焦某某的伤情后就把焦某某送到广州中西

医结合医院抢救，经广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，焦某某头颅

出血、骨折。2021 年 1 月 19 时 10 时，广州中西医结合医院

宣布焦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出具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【（穗花）应急告[2021]27 号】并依法向申请人送达。

申请人针对行政处罚告知提出了申辩意见。经对本案调查情

况、证据材料及对申请人的申辩书再次审查后，被申请人认

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充分，适

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、处罚幅度适当。

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【（穗花）应急罚[2021]37 号】和《广州市非税收入缴

款通知书》（缴款识别码：44011421000034699010）并依法

向申请人送达。

二、违法事实及法律依据

违法事实：

根据杨某某、汪某某、王某某、谢某某、董某某等人

的询问笔录、销售订单表、订货合同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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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证明事实：2020 年 12 月 19 日 17 时 30 分，花都区新

雅街某某号别墅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焦某某在进行阳

光房顶棚安装工程施工作业时从高处坠落受伤，后来伤重

死亡。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、汪某某、佛山市某某门

窗 2 有限公司（某某门窗是该公司的注册商标）、王某某、

焦某某在事发阳光房顶棚制作、安装工程中的总包、分包、

承包、隶属等关系，其中，王某某承包了阳光房顶棚安装

工程并作为施工方，未在高处作业施工现场采取安全防护

措施，未为高处作业人员提供安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具，安

排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焦某某从事高处作

业。

依据有关规定，由区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

开展调查并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经区政府批复结案，认定

花都区新雅街“12•19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

责任事故，王某某作为事发安装工程施工方，未在施工现

场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警示和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；未为

高处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必备的安全防

护用具；安排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

焦某某从事高处作业，直接导致发生生产事故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故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。

相关法律规定：

《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》的第四条【施



第 10 页 共 15 页

工单位应做好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及相关的安全预防

工作。

（一）所有高处作业人员应接受高处作业安全知识的

教育；特种高处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，上岗前应依据有关

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技术签字交底。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

新材料和新设备的，应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安全技

术签字交底。

（二）高处作业人员应经过体检，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施工单位应为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必备

的安全防护用具，作业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。】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【施

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、施工起重机械、临时用电

设施、脚手架、出入通道口、楼梯口、电梯井口、孔洞口、

桥梁口、隧道口、基坑边沿、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

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安全警

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。】

处罚依据：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14年修订，下同）

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【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

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

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……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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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裁量标准：根据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
细化基准表》序号 31【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。裁量情节：生产经营

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。裁量标准：（1）造成 1 人死

亡，或者 1 人以上 6 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500 万元以下经济

损失的，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】的规定，依

法给予处罚。

调查未发现王某某存在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规定应当从轻或从重处罚的情节，故

在规定裁量幅度内取中档，对王某某作出了处罚款人民币

275000 元（贰拾柒万伍仟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
三、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

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、处罚幅

度适当，应予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 年 12 月 19 日，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某某号别

墅（以下简称“某某别墅”）在装修期间发生一起高处坠落

导致一人死亡事故，申请人系该别墅门窗装修工程的承包

人。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调查结果向申请人作

出（穗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申请

人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另查，某某别墅的业主叶某某 2 委托父亲叶某某 1 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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墅的门窗及阳光棚的制作安装工程发包给了广州市某某门

窗有限公司，广州市某某门窗有限公司承接后将阳光房的安

装工作分包给汪某某，汪某某再将阳光房工程的安装作业转

包给申请人，由申请人自行组织人员实施安装作业，汪某某

未与申请人签署工程合同。申请人承接工程后，安排了自己

施工队的人员一起施工，但事故发生当日，只有申请人和妻

子焦某某到现场施工。申请人和焦某某站在阳光棚顶面玻璃

上，申请人负责打胶水，焦某某负责用刮片把不平的胶水刮

平。在 17 时 30 分左右，焦某某在作业时不慎踩在阳光棚顶

面没有安装玻璃处，摔落到三楼楼面平台，后经抢救无效死

亡。

另查，该事故发生后，花都区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的规定，成立

了由被申请人牵头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

执法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新雅街道办等单位组成的花都区新雅街“12·19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，负责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，事

故调查结束后形成《花都区新雅街“12·19”一般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该报告认定花都区“12·19”高处坠落一

般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申请人存在未在施工现场

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警示和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；未为高处

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必备的安全防护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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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；安排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焦某某

从事高处作业的行为，直接导致发生生产事故，对事故的发

生负有主要责任。2021 年 7 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

人进行立案调查。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依

法向申请人送达了（穗花）应急告〔2021〕27 号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。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（穗

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于次日送达

申请人。

以上事实有事故调查报告、询问笔录、广州市某某门窗

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、汪某某身份证复印件、门窗销售订单、

订货合同、谢某某身份证复印件、董某某身份证复印件、谢

某某出工记录复印件、微信转账记录、《立案审批表》、行

政处罚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送达回证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》的第四

条：“施工单位应做好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及相关的

安全预防工作。（一）所有高处作业人员应接受高处作业

安全知识的教育；特种高处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，上岗前

应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技术签字交底。采用新工

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和新设备的，应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

行相关安全技术签字交底。（二）高处作业人员应经过体

检，合格后方可上岗。施工单位应为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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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必备的安全防护用具，作业人员应按规

定正确佩戴和使用。”和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“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、

施工起重机械、临时用电设施、脚手架、出入通道口、楼

梯口、电梯井口、孔洞口、桥梁口、隧道口、基坑边沿、

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，设置明

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。”

的规定，申请人作为涉案安装工程的施工方，未在施工现

场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未采取相应的防护

措施，未为高处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必

备的安全防护用具，安排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

的人员焦某某进行高处作业，违反了上述规定，发生生产

安全事故，被申请人有权依法查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：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

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

责任外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

罚款”的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（穗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7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申请人处以罚款 27.5 万元的行

政处罚，合法有据。申请人辩称没有承包涉案工程、其和

妻子焦某某是汪某某雇请的劳务工人等主张，与汪某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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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某某、董某某等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不符，本府不予采

信。

被申请人在案件查办过程中，履行了立案、调查取证、

行政处罚事前告知、听证告知、作出处罚决定及送达等程序，

符合法律规定。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

十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

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”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立案，应于立案后

90 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

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办理期限存在瑕疵，本府予以指正，

但该瑕疵尚不影响处罚决定的效力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 20 日作出

的（穗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五月九日


